
浙江农林大学法律服务工作站——每周学法 

以“法”之力，护“她”权益，这些法律真相
与每个女性息息相关 

 

2025 年 10 月，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举办的全球妇女峰

会在北京召开，110 余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重申对妇女权益

的保障承诺。这场会议不仅延续了《北京宣言》的精神内核，更

用扎实的法律实践告诉我们：性别平等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

写进条文、落到实处的权利保障。今天就从峰会共识出发，拆解

与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真相。 
 

一、生育决定权，只在女性自己手中 

“生不生孩子”的话语权究竟属于谁？银川中院的一则典型

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 年初，刘女士因职场压力和家庭问题

独自终止妊娠，丈夫以"侵犯生育权"为由起诉索赔，最终法院驳

回了其全部请求。 

这一判决精准呼应了峰会“保障妇女主体权利”的倡议。法

律明确赋予男女平等的生育权，但基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生理

特殊性，更强调对女性自主意愿的保护。正如法官所提醒的：男

性生育权的实现必须以尊重妻子的身体支配权为前提，女性对是

否继续妊娠拥有最终决定权，任何强制或索赔行为都于法无据。

哪怕妻子坚持分娩，丈夫也需依法承担抚养责任，这既是对女性

的保护，也是对家庭责任的明确界定。 

二、夫妻共同财产，外人无权“分一杯羹” 

面对配偶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情况，女性该如何维权？2025

年多起热搜案例显示，《妇女权益保障法》早已筑起"防护墙"。

深圳某女士发现丈夫向第三者转账 287 万元，凭转账记录和结婚

证起诉后，法院依据该法第66条“夫妻财产平等处分权”条款，

判决第三者返还 268 万元；广东某案件中，二审法院更是直接改

判第三者全额返还 95.8 万元及利息。 



要“完善妇女财产权益保障机制”，这些案例正是该理念的

生动实践。值得注意的是，维权需掌握“铁证三要素”：一是证

明转账事实的记录，二是证实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三是获取

第三者明知对方已婚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但若涉及非法往来（如

嫖资），法院将不予支持返还请求，还可能移送公安处理，这也

提醒女性维权需建立在合法基础上。 

三、反暴力保护，不止于“事后追责” 

“对妇女的暴力零容忍”是全球共识，而法律的保护早已前

置。要“预防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与暴力”，我国的反

家暴法律体系正体现了这一思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

受暴妇女的求助响应时间已缩短至15分钟，形成了“及时干预、

快速保护”的机制。 

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预防优先”：不仅明确了居委会、医

疗机构等强制报告义务，还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受害者

可向法院申请禁止施暴者接近、骚扰。 

四、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同事间的正常交流，被借位拍摄，发布为“职场潜规则上位”

的网络文章，在20个微信群散布谣言，平台转发超过5万次，致

被害人被公司停职并确诊抑郁症，发布者却说只是“开个玩笑”。

法院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捏造

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的行为符

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情形，依法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禁止通

过大众传播媒介贬损妇女人格。第四十九条，网络平台应即时采

取删除、屏蔽等措施。第五十条侵害行为应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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